
2015年汕头市司法局（与汕头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汇总）

决算基本情况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市司法局主要职责：（1）贯彻执行国家、省和市有关司法行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起草有关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拟订有关政策、规划、管理办法等，并组织实施。（2）指导、监督劳动教养的执行工作和司法行政系统的戒毒工作。（3）指导、监督司法行政系统有关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的工作。（4）负责法制宣传、普及法律常识及司法行政对外交流工作。（5）指导、监督律师工作、公证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依法负责律师、公证相关管理工作。（6）指导、监督和管理全市法律援助工作。（7）指导、监督基层司法所建设、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基层法律服务和帮教安置工作。（8）组织实施汕头考区国家司法考试工作。（9）指导、监督和管理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10）负责全市司法行政系统枪支、弹药、警用车辆及服装管理工作，指导、监督司法行政系统的计划财务工作。（11）指导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的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组织、指导司法行政系统的警务管理和警务督察工作。（12）指导、协调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工作；指导、监督律师协会和公证协会工作。（13）承办市委、市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指导和协调区县司法工作。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主要职责：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市有关强制隔离戒毒、戒毒康复和社区戒毒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负责本所的执法、所政管理等工作；对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提供支持。我所原系汕头市劳动教养管理所，于2015年6月经上级部门及编委批准更名为：汕头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二）人员构成情况
市司法局机关政法专项编制50名；机关后勤服务人员数5名。市司法局下属市法律援助处（市公职律师事务所），列入市司法局本级决算，核定参照公务员编制17名，后勤服务人员2名。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属于财政全额拨款行政单位，人员编制169人，其中：机关政法专项编制153名，机关后勤服务人员编制16 名。
    （三）决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要按照省司法厅的战略部署要求和市委市政府各项重点工作部署，推动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十三五”各项目标的完成奠定扎实的基础，为服务我市加快振兴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护航开路、再立新功：（1）稳步构建“法律服务网”，助力司法行政创新发展。（2）稳步构建“监管矫治网”，提升司法行政维稳效能。（3）稳步构建“普法教育网”，营造司法行政法治氛围。（4）稳步构建“机构平台网”，推进司法行政全面发展。（5）稳步构建“科技信息网”，加速司法行政转型升级。（6）大力落实“三大保障”，夯实司法行政坚实基础。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以培训教育为抓手，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以创建工作标准为指引，全面推动场所各项业务工作再上新台阶；大力加快场所基础设施建设，新院区搬迁工作有有效推进；严格遵守有关财务制度，规范财务管理，贯彻厉行节约精神，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
二、收入决算说明

    市司法局与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汇总：

2015年收入决算5372.69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372.69万元。

三、支出决算说明

市司法局与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汇总：

2015年支出决算5346.1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5346.11万元。

2015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基本支出3405.85万元，占76%，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263.1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021.65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19.93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等支出1.16万元；项目支出决算1279.66万元，占24%，主要支出项目有司法基层司法业务、普法宣传、律师公证管理、法律援助、司法统一考试、其他司法支出；强制隔离所政设施建设、其他强制隔离戒毒支出。

四、“三公”经费支出说明

（市司法局） 2015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共14.86万元，比上年增0.79万元，主要原因是2015年公务接待为团体性用餐，费用提高。具体情况如下：

1.全年使用财政拨款安排本级、所属市司法局出国团组数为0个、0人次，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比上年增/减0万元，原因是2014年和2015年无因公出国（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13.68万元，比上年减少0.32万元，原因是公车运行少，维修费用减少。主要包括：（1）报废 0 辆、更新购置0 辆，购置费支出0 万元，平均每辆 0万元；（2）公务车保有量7辆，全年运行维护费支出13.68万元，平均每辆1.95万元。

3.公务接待批次9批，人数190人，公务接待费支出1.18万元，比上年增加1.11万元，原因是2015年接待次数虽然不多，但是每次接待为团体性接待。主要用于接待省内相关单位的公务往来。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2015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共  36.99 万元，比上年减少  21.51 万元，主要原因：严格控制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车改革，车辆运行及维护费减少。具体情况如下： 
1.全年使用财政拨款安排本级、所属市司法局出国团组数为0个、0人次，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比上年增/减0万元，原因是2014年和2015年无因公出国（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36.45 万元，比上年减少 20.95 万元，原因是公务用车改革，车辆运行及维护费减少。主要包括：（1）报废 0 辆、更新购置0 辆，购置费支出  0 万元，平均每辆 0  万元；（2）公务车保有量 15 辆，全年运行维护费支出  36.45 万元，平均每辆  2.43 万元。

    3.公务接待批次 4 批，人数 66 人，公务接待费支出  0.54 万元，比上年减少  0.56 万元，原因是严格控制公务接待支出。主要用于接待省有关部门对我所的工作检查。

2015年汕头市司法局（与汕头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汇总）部门决算补充情况说明
现将2015年部门决算情况补充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补充说明
（一）收支情况说明
市司法局（与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汇总）2015年收入决算5372.69万元，比2014年决算数增加477.38万元，原因是人员增加。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372.69万元，比2015年预算数减少477.38万元，原因是节约经费开支。
市司法局（与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汇总）2015年支出决算5346.11万元，比2014年决算数增加408.46万元，原因是人员增加。其中：财政拨款支出5346.11万元，比2015年预算数减少572.54万元，原因是节约经费开支。
（二）“三公”经费支出说明
市司法局2015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14.86万元，比2014年决算数减少0.78万元，比2015年预算数减少2.64万元，原因是节约开支费用和公车改革。具体情况如下：
1.全年使用财政拨款安排本级单位出国团组数为0个、0人次，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比2014年决算数增加(或减少)0万元，比2015年预算数增加(或减少)0万元，原因是2014年和2015年都无因公出国（境）费用。开支内容包括：（1）参加会议支出0万元；（2）出国谈判、工作磋商支出0万元；（3）境外业务培训及考察0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13.68万元，比2014年决算数增加(或减少)0万元，比2015年预算数增加(或减少)0万元，原因是2014年和2015年无购置新车辆，2015年预算也无购置新车辆项目。主要包括：（1）报废0辆、更新购置0辆，购置费支出0万元，平均每辆0万元；（2）公务车保有量7辆，全年运行维护费支出13.68万元，平均每辆1.95万元。
3.公务接待批次9批，人数190人，公务接待费支出1.18万元，比2014年决算数增加1.11万元，比2015年预算数减少2.32万元，原因是2015年接待次数虽然不多，但是每次接待为团体性接待。主要用于接待省内相关单位的公务往来。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三公”经费支出说明 2014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58.5  万元，比2015年决算数增加  21.51 万元，比2015年预算数增加(或减少)  22.49 万元，原因是2015年严格控制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车改革，车辆运行及维护费减少。具体情况如下：
 1.全年使用财政拨款安排本级单位出国团组数为0 个、  0 人次，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 万元，比2014年决算数增加(或减少)  0万元，比2015年预算数减少0.01 万元，原因是无因公出国（境）费用。开支内容包括：（1）参加会议支出0 万元；（2）出国谈判、工作磋商支出 0 万元；（3）境外业务培训及考察 0 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57.4 万元，比2014年决算数增加(或减少)  0  万元，比2015年预算数增加20.95 万元，原因是2015年公务用车改革，车辆运行及维护费减少。主要包括：（1）报废 0  辆、更新购置 0 辆，购置费支出0万元，平均每辆0万元；（2）公务车保有量 15辆，全年运行维护费支出57.4 万元，平均每辆 3.82 万元。 
3.公务接待批次  10 批，人数  109 人，公务接待费支出  1.09  万元，比2014年决算数增加(或减少)  0  万元，比2015年预算数增加  0.56  万元，原因是严格控制公务接待支出。主要用于接待省有关部门对我所的工作检查。 
（三）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
市司法局（与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汇总）2015年本部门（单位）机关运行经费支出4685.51万元，比2014年减少474.84万元，降低10%。主要原因是节约经费开支。
（四）政府采购支出说明
（市司法局）2015年单位政府采购支出总额42.24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42.24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100%。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政府采购支出说明 2015年本单位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2373.64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1186.82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193.8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993.02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993.02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41 %，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 %。
（五）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市司法局）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共有车辆7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5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2辆，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0 台（套）。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共有车辆15 辆，其中，副厅（市）级及以上领导用车0 辆、一般公务用车13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1辆、其他用车1辆，其他用车主要是摩托车；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0 台（套）。
（六）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15年市司法局和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无民生项目和重点支出项目。
二、专业名词解释
财政拨款收入：是指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的拨款；
财政拨款支出：是指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拨款的支出；
“三公”经费支出：是指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是指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行政单位、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项公务接待（外宾接待）费用；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是指为保障机关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
PAGE  
7

